
附件

重庆市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指南

前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废法》），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21〕47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治理 严密防控环境风险的指导意见》（环固体〔2025〕10号）及《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优化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积极服务企业六项措施的通知》（渝环办〔2023〕56号）等文件要求，进一步规范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和处置等豁免管理活动，推动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降低处置成本，助力企业发展，加快“无废城市”建设，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豁免管理规定，结合重庆市产业结构与地域特点，制定本指南，助力推动危险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1 适用范围

本指南列出了危险废物豁免管理的分类分级、申请豁免管理程序以及日常管理工作要求。

本指南适用于申请危险废物收集、运输、利用和处置等环节豁免管理的单位以及重庆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对已实施危险废物收集、运输、利用和处置等环节豁免管理的单位的环境管理。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2.1 危险废物

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2.2 贮存

将危险废物临时置于特定设施或者场所中的活动。

2.3 运输

指使用专用的交通工具，通过水路、铁路或公路转移危险废物的过程。

2.4 处置

指将固体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固体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已产生的固体废物数量、缩小固体废物体积、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份的活动，或者将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活动。

2.5 利用

指从固体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的活动。

2.6 危险废物豁免管理
指列入《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中的危险废物，在所列的豁免环节，且满足相应的豁免条件时，可以按照豁免内容的规定实行豁免管理。在满足上述条件前提下，“豁免内容”含义如下：
“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指全过程（各管理环节）均豁免，无需执行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的有关规定；

“收集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指收集企业不需要持有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或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

“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指利用企业不需要持有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

“填埋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指填埋企业不需要持有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

“水泥窑协同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指水泥企业不需要持有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指运输工具可不采用危险货物运输工具；

“转移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指进行转移活动的运输车辆可不具有危险货物运输资质；转移过程中可不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但转移活动需事后备案。
2.7“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

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将一家单位产生的一种危险废物，直接作为另一家单位环境治理或工业原料生产的替代原料进行“点对点”定向利用，利用单位豁免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指南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3）《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380号）
（4）《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
（5）《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
（6）《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8）
（7）《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
（8）《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
（9）《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 5085.1-7）
（10）《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GB 13392）
（11）《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试行）》（GB 19217）
（12）《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 39707）
（13）《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 30485）
（14）《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
（15）《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
（16）《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 1134）
（17）《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6号）
（18）《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技术规范》（GB/T 30760）
（19）《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
（20）《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 1259）
（21）《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 662）
（22）《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治理》（HJ 1250）
（23）《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

（24）《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 生态环境部令2020年第6号）
（25）《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21年第23号）
（26）《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42号）
（27）《医疗废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医函〔2021〕238号）
（28）《川渝地区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实施方案》（川环函〔2024〕382号）
（29）《“巴渝治废”数字化建设指南（试行）》（渝环办〔2024〕179号）
4 分类分级管理
4.1 分类管理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以下简称《豁免清单》）的“豁免环节”“豁免条件”和“豁免内容”有关要求，对危险废物豁免管理分为三类：

（1）处置豁免管理。指《豁免清单》第1-30项中处置环节豁免管理的事项。

（2）利用豁免管理。分为一般利用豁免管理和“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一般利用豁免管理为《豁免清单》第1-30项中利用环节豁免管理的事项。“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为《豁免清单》第31项。

（3）其他豁免管理。指《豁免清单》第1-30项中收集、运输或全部环节豁免管理的事项。

当《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附录《豁免清单》调整时，相关豁免内容随之调整。

4.2 分级管理

处置豁免管理。申请危险废物处置豁免管理的单位到所在地区（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办理。

利用豁免管理。申请危险废物一般利用豁免管理的单位到所在地区（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办理。申请“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到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办理。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及时公开危险废物豁免管理单位名单。
5 豁免条件

5.1 环境影响评价。利用处置单位的地址、设施均应位于重庆市范围内，应依法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取得批复。若利用处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或防治污染措施等较原环评发生变化且属于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的，应按要求重新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取得环评批复。

5.2 排污许可。利用处置单位应依法办理排污许可手续。若利用处置实际情况与排污许可手续所载内容不一致的，应按程序更新排污许可相关内容。利用处置过程中污染防治设施应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且污染物排放因子及排放量不超过排污许可规定。

5.3 原料替代。利用单位应确保豁免有效利用量与未被替代原料有效使用量之和不得超过原环评载明的原料有效使用量；利用危险废物替代原料所生产的产品，应符合国家、地方制定或行业通行的被替代原料生产的产品质量标准，所含有的有害成分含量符合国家污染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或不高于利用原料生产产品中的有害成分含量。其中“点对点”定向利用的产废单位和利用单位还应对照落实《川渝地区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实施方案》中已明确的豁免条件。

5.4 贮存设施。豁免管理单位应当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等国家有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要求建设危险废物贮存库，规范贮存《豁免清单》中除全部环节豁免管理外的其他危险废物。
5.5 环境守法。利用处置单位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或生产安全事故，未因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未因生态环境问题被挂牌督办，年度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为“环保诚信企业”或“环保良好企业”，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结果为达标。

5.6 其他豁免管理条例。收集环节、运输环节和全部环节豁免管理单位应对照落实《豁免清单》中已明确的豁免条件。其中部分特殊收集环节豁免管理的单位应满足以下要求：

申请实施《豁免清单》中第1项（即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物）收集环节豁免管理的收集单位应属于所在地区（县）垃圾分类收运体系中环境卫生管理部门确定的有害垃圾集中转运场所。

申请实施《豁免清单》中第2项（即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产生的医疗废物除外的医疗废物）收集环节豁免管理的产废单位应符合所在地区（县）卫生健康管理部门认定的床位数在19张及以下的医疗机构。

申请实施《豁免清单》中第6项（即农药使用后被废弃的与农药直接接触或含有农药残余物的包装物）收集环节豁免管理的收集单位应属于所在地区（县）农业农村管理部门确定的废弃农药包装物集中收集站点。

6 豁免管理程序

6.1 处置和利用豁免管理

6.1.1 首次申请。处置和一般利用单位应向所在地区（县）生态环境部门提交危险废物豁免管理申请表（详见附录2）及相关资料。

6.1.2 审查。区（县）生态环境部门在接到处置和一般利用豁免管理申请单位提交的材料后，对满足豁免管理要求的，出具同意豁免管理的复函。复函应包括同意豁免管理的危险废物类别、代码、豁免管理环节、豁免利用处置的规模、地址、有效期等内容。

6.1.3 变更。豁免单位的法人名称变化、法定代表人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发生变化的，自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区（县）生态环境部门提交变更申请并附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材料。

6.1.4 延续。豁免单位自取得复函之日起，首次豁免管理有效期为1年。有效期满继续开展危险废物处置和一般利用豁免活动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30个工作日前向所在地区（县）生态环境部门提出延续申请并提交上一有效期的危险废物经营报告，每次延续有效期不得超过5年。

6.1.5 重新申请。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工艺、设施、地址、危险废物类别、利用处置数量超过原豁免规模、有害或有用组分发生变化、不能按照原利用处置等重大变化影响利用处置豁免的，需重新申请。

6.1.6 终止。豁免单位自愿终止处置或一般利用豁免管理活动的，应妥善做好利用处置场所、设施污染防治和残余污染物处置等工作后，向所在地区（县）生态环境部门申请终止。

6.1.7 取消。豁免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生态环境部门应对其取消豁免管理。
（1）到期未提出延续申请的以及一年内未开展处置或一般利用豁免管理活动的；
（2）在实施处置和一般利用豁免管理经营期间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或生产安全事故的；

（3）近三年因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

（4）本年度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被列为“环保警示企业”或“环保不良企业”的；

（5）上一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结果为不达标或连续2年评估结果为基本达标的；

（6）在豁免申请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

6.2 “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

申请“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的单位按照《川渝地区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实施方案》执行。

6.3 其他豁免管理

《豁免清单》第1、2和6项中（即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物、床位总数在19张及以下的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农药使用后被废弃的与农药直接接触或含有农药残余物的包装物）涉及收集环节豁免由所在地区（县）生态环境部门分别商环境卫生部门、卫生健康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同意后执行。
《豁免清单》第2和24项中（即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产生的医疗废物以及突发环境事件产生的危险废物）涉及运输环节豁免还应满足突发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处置方案。

7 总体要求
7.1 落实环境管理制度。危险废物豁免单位应参照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管理，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申报登记、管理台账、转移联单、应急预案、信息公开、标志标识等环境管理制度，规范开展危险废物豁免利用处置等经营活动，切实做好危险废物入场检测，确保接收的危险废物符合处置利用要求。对不明确是否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予以认定。危险废物豁免单位原有环评报告中已包括危险废物豁免管理的相关评价内容的，不再办理环评手续。对有意愿开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活动的相关企业，但未开展相关环境影响评价的，应依法落实环评等相关环保手续。

7.2 落实环境监测制度。危险废物豁免利用处置单位应定期对贮存、利用和处置设施排放的水、气污染物，噪声以及对周边环境质量影响开展自行监测或委托其他有资质的检（监）测机构代其开展自行监测，监测频次及要求参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治理》（HJ 1250）标准执行。

7.3 落实信息化管理要求。豁免利用处置单位要强化危险废物信息化管理，确保危险废物全过程信息化可追溯，同时应按照要求在“巴渝治废”系统中注册并及时填报相关信息。此外，豁免利用处置单位应按照危险废物物联网监管系统建设有关要求，配备数字化标签和视频监控设施。

8 豁免运输管理要求
8.1 危险废物运输豁免单位应在“巴渝治废”系统中及时运转危险废物转移电子联单。
8.2 运输豁免管理的危险废物应当采取防雨、防渗漏、防遗撒等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丢弃、遗撒。

8.3 床位总数在19张及以下的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的转运车辆应符合《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试行）》（GB 19217）要求。

8.4 船舶含油污水及残油经船上或者港口配套设施预处理后产生的需通过船舶转移的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按照水运污染危害性货物实施管理。

9 豁免利用处置管理要求
9.1 利用和处置单位应做好危险废物入场检测，不得接收不符合豁免利用和处置要求的危险废物。其中，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和医疗废物焚烧残渣（包括飞灰、底渣）在进行填埋处置前应开展出场检测和入场检测，确保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填埋废物的入场要求后进入填埋场的独立填埋分区进行填埋处置。
9.2 利用产品应符合相关产品质量和有毒有害限值要求，检测频次符合《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1091）要求。严禁进入食品、药品等食物链环节。

9.3 利用和处置单位应参照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建立危险废物经营记录簿，如实记录危险废物的接收、入场检测、贮存、利用及处置等经营情况，并保存10年。

9.4 “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单位管理要求按照《川渝地区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实施方案》提出的相关要求执行。

10 附录
1.危险废物豁免分级管理清单

2.危险废物豁免管理申请表
附录1

危险废物豁免分级管理清单
	序号
	废物类别/

代码
	危险废物
	豁免环节
	豁免条件
	豁免内容
	管理层级

	1
	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物
	家庭日常生活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废药品、废杀虫剂和消毒剂及其包装物、废油漆和溶剂及其包装物、废矿物油及其包装物、废胶片及废像纸、废荧光灯管、废含汞温度计、废含汞血压计、废铅蓄电池、废镍镉电池和氧化汞电池以及电子类危险废物等
	全部环节
	未集中收集的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物。
	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免于办理

	
	
	
	收集
	按照各市、县生活垃圾分类要求，纳入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体系进行分类收集，且运输工具和暂存场所满足分类收集体系要求。
	从分类投放点收集转移到所设定的集中贮存点的收集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2
	HW01
	床位总数在19张以下（含19张）的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产生的医疗废物除外）
	收集
	按《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等规定进行消毒和收集。
	收集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运输
	转运车辆符合《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试行）》（GB 19217）要求。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免于办理

	
	
	不具备集中处置医疗废物条件的农村的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
	全部环节
	按照地方卫生健康部门、生态环境部门确定的方案进行医疗废物的处理处置。
	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免于办理

	
	
	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产生的医疗废物
	运输
	按事发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处置方案进行运输。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区（县）

	
	
	重大传染病疫情期产生的医疗废物
	处置
	按事发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处置方案进行处置。
	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3
	841-001-01
	感染性废物
	运输
	按照《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 39707）以及医疗废物高温蒸汽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76）或者《医疗废物化学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28）或者《医疗废物微波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29）进行处理后按生活垃圾运输。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免于办理

	
	
	
	处置
	按照《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 39707）以及《医疗废物高温蒸汽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76）或者《医疗废物化学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28）或者《医疗废物微波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29）进行处理后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或者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焚烧。
	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4
	841-002-01
	损伤性废物
	运输
	按照《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 39707）以及《医疗废物高温蒸汽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76）或者《医疗废物化学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28）或者《医疗废物微波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29）进行处理后按生活垃圾运输。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免于办理

	
	
	
	处置
	按照《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 控制标准》（GB 39707）以及《医疗废物高温蒸汽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76）或者《医疗废物化学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28）或者《医疗废物微波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29）进行处理后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或者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焚烧。
	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5
	841-003-01
	病理性废物（人体器官除外）
	运输
	按照《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 39707）以及《医疗废物高温蒸汽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76）或者《医疗废物化学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28）或者《医疗废物微波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29）进行处理后按生活垃圾运输。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免于办理

	
	
	
	处置
	按照《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 39707）以及《医疗废物高温蒸汽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76）或者《医疗废物化学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28）或者《医疗废物微波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29）进行处理后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焚烧。
	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6
	900-003-04
	农药使用后被废弃的与农药直接接触或者含有农药残余物的包装物
	收集
	依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收集农药包装废弃物并转移到所设定的集中贮存点。
	收集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运输
	符合《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 理管理办法》中的运输要求。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免于办理

	
	
	
	利用
	进入依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 收处理管理办法》确定的资源化利用单位进行资源化利用。
	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处置
	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或者《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要求，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或者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焚烧。
	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7
	900-210-08
	船舶含油污水及残油 经船上或者港口配套设施预处理后产生的需通过船舶转移的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
	运输
	按照水运污染危害性货物实施管理。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免于办理

	8
	900-249-08
	废铁质油桶（不包括900-041-49 类）
	利用
	封口处于打开状态、静置无滴漏且经打包压块后，符合生态环境相关标准要求，作为生产原料用于金属冶炼。
	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9
	900-200-08
900-006-09
	金属制品机械加工行业珩磨、研磨、打磨过程，以及使用切削油或者切削液进行机械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属于危险废物的含油金属屑
	利用
	经压榨、压滤、过滤或者离心 等除油达到静置无滴漏后打包或者压块，符合生态环境相关标准要求，作为生产原料用于金属冶炼。
	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10
	252-002-11
252-017-11
451-003-11
	煤炭焦化、气化及生产燃气过程中产生的废高温煤焦油
	利用
	符合生态环境相关标准要求，作为粘合剂生产煤质活性炭、活性焦、碳块衬层、自焙阴极、预焙阳极、石墨碳块、石墨电极、电极糊、冷捣糊。
	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煤炭焦化、气化及生产燃气过程中产生的废中低温煤焦油
	利用
	符合生态环境相关标准要求，作为煤焦油加氢装置原料生产煤基氢化油，且生产的煤基氢化油符合《煤基氢化油》（HG/T 5146）技术要求。
	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煤炭焦化、气化及生产燃气过程中产生的废煤焦油
	利用
	符合生态环境相关标准要求，作为生产原料生产炭黑。
	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11
	900-451-13
	采用破碎分选方式回收废覆铜板、线路板、电路板中金属后的废树脂粉
	运输
	运输工具满足防雨、防渗漏、防遗撒要求。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区（县）

	
	
	
	处置
	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要求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或者符 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要求进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场处置。
	填埋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12
	772-002-18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
	运输
	经处理后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要求，且运输工具满足防雨、防渗漏、防遗撒要求。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免于办理

	
	
	
	处置
	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要求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
	填埋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处置
	符合《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 30485）和《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 662）要求进入水泥窑协同处置。
	水泥窑协同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13
	772-003-18
	医疗废物焚烧飞灰
	处置
	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要求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
	填埋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医疗废物焚烧处置产生的底渣
	全部环节
	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要求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
	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免于办理

	14
	772-003-18
	危险废物焚烧处置过程产生的废金属
	利用
	符合生态环境相关标准要求，作为生产原料用于金属冶炼。
	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15
	772-003-18
	生物制药产生的培养基废物经生活垃圾焚烧厂焚烧处置产生的焚烧炉底渣、经水煤浆气化炉协同处置产生的气化炉渣、经燃煤电厂燃煤锅炉和生物质发电厂焚烧炉协同处置以及培养基废物专用焚烧炉焚烧处置产生的炉渣和飞灰
	全部环节
	生物制药产生的培养基废物焚烧处置或者协同处置过程不应混入其他危险废物。
	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免于办理

	16
	193-002-21
	含铬皮革废碎料（不包括鞣制工段修边、削匀过程产生的革屑和边角料）
	处置
	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要求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或者符 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 置场 污 染控制 标 准》（GB 18599）要求进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场处置。
	填埋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含铬皮革废碎料
	运输
	符合《含铬皮革废料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1274）运输工具要求。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免于办理

	
	
	
	利用
	符合生态环境相关标准要求，作为生产原料用于生产皮件、再生革或者静电植绒。
	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17
	261-041-21
	铬渣
	利用
	符合《铬渣污染治理环境保护技术规范（暂行）》（HJ/T 301）要求用于烧结炼铁。
	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18
	900-052-31
	未破损的废铅蓄电池
	运输
	运输工具满足防雨、防渗漏、防遗撒要求。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免于办理

	19
	092-003-33
	采用氰化物进行黄金选矿过程中产生的金精矿氰化尾渣
	处置
	符合《黄金行业氰渣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943）要求进入尾矿库处置或者进入水泥窑协同处置。
	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20
	HW34
	仅具有腐蚀性危险特性

的废酸
	利用
	符合生态环境相关标准要求，作为生产原料综合利用。
	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利用
	作为工业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中和剂利用，且满足以下条件：废酸中第一类污染物含量低于 该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其他《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GB 5085.3）所列特征污染物含量低于GB 5085.3限值的1/10。
	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21
	HW35
	仅具有腐蚀性危险特性

的废碱
	利用
	符合生态环境相关标准要求，作为生产原料综合利用。
	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利用
	作为工业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中和剂利用，且满足以下条件：液态碱或者固态碱按HJ/T 299方法制取的浸出液中第一类污染物含量低于该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其他《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GB 5085.3）所列特征污染物低于GB 5085.3限值的1/10。
	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22
	323-001-48
	仲钨酸铵生产过程中碱分解产生的碱煮渣（钨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处置
	符合《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 30485）和《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 662）要求进入水泥窑协同处置。
	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23
	900-041-49
	废弃的含油抹布、劳保用品
	全部环节
	未分类收集。
	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免于办理

	24
	突发环境事件产生的危险废物
	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HW900-042-49类危险废物和其他需要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理处置的固体废物，以及事件现场遗留的其他危险废物和废弃危险化学品
	运输
	按事发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处置方案进行运输。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区（县）

	
	
	
	利用、处置
	按事发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处置方案进行利用或者处置。
	利用或者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25
	历史遗留危险废物
	历史填埋场地清理，以及水体环境治理过程产生的需要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理处置的固体废物
	运输
	按事发地的设区市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同意的处置方案进行运输。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区（县）

	
	
	
	利用、处置
	按事发地的设区市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同意的处置方案进行利用或者处置。
	利用或者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活动中，属于危险废物的污染土壤
	运输
	修复施工单位制定转运计划，依法提前报所在地和接收地的设区市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免于办理

	
	
	
	处置
	符合《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 30485）和《水泥窑处置固体废物环境 保护技术规范》（HJ 662）要求 进入水泥窑协同处置。
	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区（县）

	26
	900-044-49
	阴极射线管含铅玻璃
	运输
	运输工具满足防雨、防渗漏、防遗撒要求。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免于办理

	27
	900-045-49
	废弃电路板
	运输
	运输工具满足防雨、防渗漏、防遗撒要求。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免于办理

	28
	772-007-50
	烟气脱硝过程中产生的废钒钛系催化剂
	运输
	运输工具满足防雨、防渗漏、防遗撒要求。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免于办理

	29
	251-017-50
	催化裂化废催化剂
	运输
	采用密闭罐车运输。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免于办理

	30
	900-049-50
	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净化废催化剂
	运输
	运输工具满足防雨、防渗漏、防遗撒要求。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免于办理

	31
	-
	未列入本《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中的危险废物或者利用过程不满足本《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所列豁免条件的危险废物
	利用
	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根据省（直辖市）级生态环境部门确定的方案，实行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即：一家单位产生的一种危险废物，可作为另外一家单位环境治理或者工业原料生产的替代原料进行使用。
	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市级


附录2

危险废物豁免管理申请表

○ 首次申请   ○ 变更申请   ○ 延续申请   ○ 重新申请   ○ 豁免终止 （一式两份）    

	单位名称（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危险废物类别及代码：

	豁免环节：

	豁免利用（处置）规模：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地址：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单位概况（实施豁免申请时填写，简述利用（处置）单位主要生产工艺、主要原辅料、主要产品等情况，被替代原料有用组分和有毒有害成分含量、危险废物利用工艺、污染防治措施、二次固体废物（危险废物）贮存及利用处置措施、最终产品执行标准及质量控制措施、去向等以及相应的佐证材料；涉及法人名称变更申请的应说明具体变更内容，并附相关佐证材料）：



	我特此确认，本申请表所填写内容及所附文件和材料均为真实，承诺按照生态环境部门的要求开展危险废物的豁免利用（处置）活动，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和危险废物经营管理各项制度，如有违反，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

单位法定代表人：        （签章）          时间：

	提交材料清单（首次申请、延续申请和重新申请提交材料1~7，变更申请提交材料1、2、8，豁免终止提交材料9）：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与产废单位签订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合同（明确约定双方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

3.近三年未因环境违法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说明材料；

4.利用（处置）设施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竣工环保验收报告（未开展竣工环保验收的生产设施除外）以及验收专家组意见、论证材料等；

5.排污许可证复印件（新建暂未开展生产的企业除外）
6.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告及备案表；

7.利用单位产品执行质量标准以及质量检测报告（有CMA章）；

8.单位信息变更前后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出现变化时填写）；

9.终止豁免管理经营活动后，所采取的遗留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废物）、废水处理处置措施以及污染场地修复方案等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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